
序

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对象 备注

1

对渔业养殖

和捕捞生产

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七条 国家对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

级管理。海洋渔业，除国务院划定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

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的海域和特定渔业资源渔场外，由毗邻海域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按照行

政区划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1.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从事

渔业养殖和捕捞生产的相关证书、证

件；

2.询问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渔业

养殖和捕捞生产的相关情况；

3.对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渔业养

殖和捕捞生产的工具、渔获物、卸货

场所等进行现场勘查；

4.责令当事人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

为。

在我区管辖海域

范围内从事养殖

及捕捞生产的涉

渔船舶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比例：5%，

抽查频次：一季度一次。

2

渔业船舶检

验和船用产

品检验的监

督检查

1.《渔业法》第二十六条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

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2.《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第四条 国家对渔业船舶实行强制检验制度。强制检验分为初次检验、营运检验

和临时检验。第八条 制造、改造的渔业船舶，其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应当经渔

业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第九条 用于制造、改造的渔业船舶重要设备、部件

和材料，在使用前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第十六条 用于维修渔业船舶

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在使用前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

1.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渔业

船舶检验证书和渔业船舶船用产品证

书等渔船证书、证件。

2.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责令当事人

限期整改。

区内管辖的木质

渔船以及船长24

米以下、功率

75KW以下的非木

质渔船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比例4%；抽查频次：每季度1次

。

3

对水生野生

动物经营利

用情况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

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经

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

。

1.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经营

利用许可证。

2.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经营利

用场所进行检查。

3.责令当事人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

为。

区内从事水生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

、经营利用的企

业和单位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比例：5%，

抽查频次：一季度一次。

4

对渔业安全

生产情况的

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通过）第六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

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

调阅相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

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

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

为，依照《安全生产法》和其他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

当责令立即整改。

在我区管辖海域

范围内从事养殖

及捕捞生产的涉

渔船舶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确定随机抽查比

例和频次。

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5

对国籍登记

证书使用的

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渔业船舶在向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机关申请船舶登记，并取得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或者渔业船舶登记证

书后，方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

法》第四条渔业船舶依照本办法进行登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方可悬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

1.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渔船

国籍登记证书，查看是否在有效期。

2.责令当事人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违

规行为。

在我区管辖海域

范围内从事养殖

及捕捞生产的涉

渔船只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比例：5%，

抽查频次：一季度一次。

6

对渔业船员

、船员培训

机构、船员

服务机构的

监督检查

《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渔业船员

持证情况、任职资格和资历、履职情况、安全记录，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船

员服务机构诚实守信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对船员进行现场考核。

1.渔业船员持证情况、任职资格和资

历、履职情况、安全记录；

2.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

3.船员服务机构诚实守信情况。

青岛西海岸职工

技术培训学校、

青岛黄岛区职业

教育中心、山东

省渔业船舶协会

黄岛办事处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比例：5%，

抽查频次：一季度一次。

7

对海洋牧场

（人工鱼

礁）建设的

监督检查

1.《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相关实施方

案的通知》（农办渔〔2015〕65号，2、《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远洋渔业油价

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渔〔2016〕43号。

1.项目招投标情况；2.项目年度实施

方案批复及实施情况；3.项目建设情

况。

项目建设实施单

位

根据检查工作实际，定向抽查与不定

向抽查结合使用，确定待查对象；随

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比例：20%，

抽查频次：一年一次。


